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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水 利 厅

福 建 省 财 政 厅 文件

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

闽水规〔2025〕3 号

签发人：______

福建省水利厅 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
福建省税务局关于印发《福建省取水计量

不规范情形下的取水量核定办法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财政局、税务局、水利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

金融局、税务局、农业农村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》，进一步规范水资

源税征管，省水利厅、省财政厅、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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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部门联合制定了《福建省取水计量不规范情形下的取水量核定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福建省水利厅 福建省财政厅

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

2025 年 12 月 3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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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取水计量不规范情形下的
取水量核定办法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《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》，强化水资源管理

和保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

管理条例》《福建省水资源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现就取水计量不规

范情形下的取水量核定办法规定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（一）本办法适用于《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》第二十

六条规定的根据相应工况最大取（排）水能力核定的取水量申报

纳税的六种情形：

1. 取水户未按规定安装取水计量设施（器具）的；

2. 取水户安装的取水计量设施（器具）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检

查发现问题的；

3. 取水户安装的取水计量设施（器具）发生故障、损毁，未

在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期限内更换或修复的；

4. 取水户安装的取水计量设施（器具）不能准确计量全部取

（排）水量的；

5. 取水户篡改、伪造取水计量数据的；

6. 其他需要核定水量情形的。

（二）取水户有多个计量器具的，仅针对不规范的计量器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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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定日最大取水能力或者计量不规范期间取水量，不涉及其他未

发现问题的计量器具。

（三）取水户安装的取水计量设施（器具）发生故障、损毁，

在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期限内更换或修复的，不属于《水资源税

改革试点实施办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根据相应工况最大取（排）

水能力核定的取水量申报纳税的情形，在限期整改期间取水户取

水量核定方法另行规定。

（四）非水资源税纳税人但属于应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取水

户，或者纳入取水计量在线监测的取水户，因取水计量不规范需

要核定日最大取水能力或者取水计量不规范期间取水量的，可参

照本办法执行。

二、核定方法

取水计量不规范情形下取水量的计算公式为：

不规范期间取水总量=取水户日最大取水能力×计量不规范

的天数。

三、日最大取水能力核定

（一）资料分析法

1. 适用条件。

具有以下任意一项材料的取水户，可适用资料分析法：

（1）有效的取水许可证；

（2）通过技术审查的水资源论证报告书；

（3）已批复的初步设计报告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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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已批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；

（5）其他经有关部门审批的，有明确项目用水量的文件。

以上能收集到的资料中，按同口径换算到日最大取水量，各

项资料确定的日最大取水量不一致的，以最大的为准，记为 Q1。

2. 核定方法。

（1）有近三年内实际年取水量数据的。

近三年内实际年取水量以用水统计调查、水资源税（费）数

据为准，并按同口径换算到日最大取水量，两者日最大取水量不

一致的，以最大的为准，记为 Q2。

日最大取水能力按 Q1、Q2的最大值计算。

（2）无近三年内实际年取水量数据的。

日最大取水能力按 Q1计算。

（二）设备参数法

1. 适用条件。

取水户缺乏取水相关材料，无法适用资料分析法，但其取水

设备上有设计的额定流量数据的（如水泵铭牌等）。

2. 核定方法。

日最大取水能力=∑（单设备额定流量×日最大运行时数）

（1）设备额定流量数据缺失的，水行政主管部门可委托第三

方机构进行现场核定。

（2）日最大运行时数。纳入取用水在线监测的，按照该设备

对应的在线计量站点最近一年内日取水时数（以省水资源管理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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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上记录的有取水量的时数为准）最长的时间确定。监测时间超

过 90 天（含 90 天），但不满一年的，按照已监测的时间内取水

时数最长的时间确定。已纳入在线监测的，但因设备故障等原因

未上传有效监测数据的或者在线监测时间不足 90 天的，视为未纳

入取用水在线监测。未纳入取用水在线监测的，日最大运行时数

按 12 小时确定。

（三）其他核定方法

1. 适用条件。

无法适用资料分析法及设备参数法的。

2. 核定方法。

（1）定额推算法。

能取得取水户相关产品（服务）近三年日最大产量数据，且

产品（服务）在国家或者福建省行业用水定额范围内的，按用水

定额通用值和取水户日最大产量数据推算用水量，即为日最大取

水能力。

（2）第三方机构核定。

以上方法均不适用的情况下，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具有

CMA 资质的第三方机构，综合考虑水源情况、企业取水设施、生

产用水环节、产品产量等情况，按照“合理测算、适当惩戒”的

原则，核定日最大取水能力。

取水户的取水水源、取水设施、取水用途、生产工艺、生产

规模均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，按照以上方法核定的日最大取水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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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，可持续使用，无需重复核定。

四、核定程序

（一）告知与核定

1. 异常告知。发现取水户存在计量不规范情形需要核定取

水量的，具有管辖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在 3个工作日内向取

水户下达《水量异常核定告知书》（附件 1）。

2. 提交材料。取水户在收到通知书后的 3 个工作日内向水

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水量核定所需的相关材料。如取水户无法提供

相关材料，则采用第三方机构核定。

3. 核定水量。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到材料后，在规定的时

间内完成水量核定。其中无需现场勘测的，应在 3个工作日内完

成；需要现场勘测的，应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；需要委托第三方

核定的，应在 30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
4. 结论送达。水行政主管部门完成水量核定后，应出具《取

水量核定书》和《取水量核定技术复核表》（附件 2、3），并在 2

个工作日内送达相关单位。其中《取水量核定书》一式三份，取

水户、水行政主管部门、税务部门各一份；《取水量核定技术复核

表》一式两份，取水户、水行政主管部门各一份。

（二）申诉与复核

1. 提交申请。取水户对取水量核定结果有异议的，应由其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在收到《取水量核定书》和《取水量核

定技术表》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原核定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书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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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核申请，并附以下材料：

（1）复核申请函；

（2）相关证据材料（如检测报告、文件依据等）；

（3）授权委托书（如需委托他人办理）。

2. 复核审查。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到复核申请 10 个工作日

内，对取水户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，形成《取水量复核意见

书》(附件 4)，载明维持、变更或撤销原核定结果的理由及依据。

3. 行政救济。取水户对复核结果不服的，可以在收到《取

水量复核意见书》之日起 60日内向属地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或者在 6个月内直接向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文件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2年。

附件：1. 水量异常核定告知书

2. 取水量核定书

3. 取水量核定技术表

4. 取水量复核意见书

福建省水利厅办公室 2025年12月3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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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（二）设备参数法

